
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市经信局关于组织申报 ⒛⒛ 年国家

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通知

各区 (开发区)经信主管部门:

根据工信部和省经信厅有关通知要求,我市拟组织开展 2⒆0

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申报和推荐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 :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报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,必须具各五项基本条件 :

(一 )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财务管理制度健全,会计信用、

纳税信用和银行信用良好 ;

(二 )在 国内建有科研、生产基地且中方拥有控制权 ;

(三 )已认定为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 ;

(四 )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实施技术改造,取得了较显著的成

效 ;

(五 )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,从业人员 300人 以上,年

销售收入 3000万元以上,资产总额 4000万元以上。

二、基本标准

申报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,有六项基本标准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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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具有核心竞争力和领先地位。掌握企业发展盹核心技

术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,整体技术水平在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。
∷

积极主导或参与国际、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。

(二 )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。企业研发投入占年销

售收入比例 3%以上,有健全的研发机构或与国内外大学、科研

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。在领先的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

发展潜力。重视科技人员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、引进和使用。

(三 )具有行业带动作用性和自主品牌。在行业发展中具有

较强的带动性或带动潜力。注重自主品牌的管理和创新,通过竞

争发展,形成了企业独特的品牌,并在市场中享有相当知名度。

(四 )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。企业近 3年

连续盈利,整体财务状况良好,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呈稳定上升

势头,现金流量充足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质

量保证体系。

(五 )具有较强应用新技术能力。积极实施技术改造,具有

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,节能减排降耗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。

C六 )具有创新发展战略和创新文化。重视企业经营发展战

略创新,努力营造并形成企业的创新文化,把技术创新和自主品

牌创新伫为经营Ⅱ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。

三、推荐程序 忄\·

符合基本条件要求的企业,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区经信

主管部门申报,并对申报材料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承诺;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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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(开发区)经信主管部门需逐项对照基本条件、基本标准,对

申报企业进行审核,并实地查看核实,之后需向市经信局出具书

面推荐函予以推荐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 )材料要求

1、 申报企业所属区 (开发区)经信主管部门推荐文件 ;

2、 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诺函;

3、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申报材料 (见附件);

4、 申报材料所需的证明材料等。

申报材料纸质文件一式 5份 ,A4纸张规格,双面打印,按规

定顺序简装。电子光盘 3份。

(二 )截止时间

请在 2Ⅱo年 5月 8日 之前,报送至市经信局科学技术与人

工智能处。联系人:万纤,联系电话:Ⅱ⒎8531⒆ 57。

附件: 《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申报材料》

塾 f'四穆每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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